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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委〔2017〕138号 

 

各二级党组织、二级单位： 

《重庆大学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暂行办法》经学校第四

十三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 

2017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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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机制，加强

和规范学校二级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深入推进学校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教

育部党组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和《中共

重庆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实施办法》，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章 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设置 

第二条   设立党委的二级党组织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以下简称二级纪委）。 

第三条   二级纪委由二级党组织党员（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对党员（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每届任期与同

级党委相同。二级纪委设委员 3人或 5人，设书记 1人。 

第四条   二级纪委换届选举方法、程序和纪律要求等事项按

照学校党委统一部署，与二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要求相同，换

届同期同步进行。 

第五条   二级纪委书记人选由学校纪委会同党委组织部共

同考察、提名，学校党委按照规定选任程序任用。二级纪委书记

在任期内的任免、调动应征求学校纪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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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二级纪委委员应有三年以上党龄。二级党组织中除

担任纪委书记的班子成员外，其他党政班子成员不再任纪委委员。 

第三章 二级纪委的职责 

第七条   二级纪委在同级党组织和学校纪委的领导下开展

工作，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以学校纪委领导为主。 

第八条   协助同级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协助同级党委制定工作规划、分解任务，

加强检查考核，促进各项任务落实。每年年终，以书面形式向学

校纪委提交本单位纪检工作报告。向同级党组织提出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建议。结合本单位实际，以面对面宣传教育为主，结合宣

传栏、qq群、微信群、短信推送等多种方式，开展经常性的遵守

党纪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开展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第九条   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加强对

党的各项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

落实，对所辖单位和党员执行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等有

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坚持抓早抓小、关口前移、防微杜渐，对

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第十条   加强对所辖单位同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落实“一岗双责”情况的监督。监督检查同

级领导班子贯彻学校重大决策、重要部署、执行“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及执行议事规则的情况。督促所辖单位做好廉洁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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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内控机制建设，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具体管用

的防控制度和措施。 

第十一条   督促所辖单位领导班子进一步清理、修订和完

善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制度，建立和完善制度执行情况责任制，逐

步形成不能腐的制度体系。 

第十二条   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受理所辖单位的信访举报，并将问题线索报告学校纪委；对所辖

范围内党员干部的轻微违纪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向同级党委提

出处理意见，同时向学校纪委报告；协助学校纪委对问题线索开

展调查，协助学校纪委做好违纪违规问题线索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对受处分人员进行帮助、教育和考察。 

第十三条   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所辖单位反腐倡廉建设的

动态，及时发现处置涉及教职工廉洁自律的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 

第十四条   完成二级党组织和学校纪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二级纪委书记的职责 

第十五条   协助所在同级党组织书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对班子成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负责所在纪委全面工作。抓好纪委班子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业务管理工作，组织落实所在同级党

组织和学校纪委的工作安排及交办的各项任务，负责向所在同级

党组织和学校纪委请示、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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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决定并主持召开纪委会议;代表纪委向所在同

级党组织党员(党员代表)大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报告工作。 

第十八条   指导本单位纪委委员开展工作并及时解决纪委

委员请示的问题。协助学校纪委开展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初查初

核工作。完成所在同级党组织和学校纪委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五章 工作保障机制 

第十九条   学校纪委加强对二级纪委工作的领导，实行学

校纪委委员联系二级纪委制度，加强对二级纪委工作业务的指导，

建立二级纪委工作例会制度。 

第二十条   学校纪委加强对二级纪委干部的考核，考核结

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对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不力的二级纪委主要负责人进

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二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

建立专题研究纪委工作的制度，支持纪委开展工作。 

第二十二条   学校加强对二级纪委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

提高二级纪委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监督执纪能力。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学校在虎溪校区设立纪工委，虎溪校区纪工

委是学校纪委的派驻机构，纪律检查工作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未设立纪委或纪工委的二级党组织，应设立

纪律检查委员，纪律检查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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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学校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重庆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7年 11月 7日印发 




